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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就存续公司债券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受托管

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融创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

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PR 融创 01、20 融创 02、H0 融创 03、H1 融创 04、CZ

融创 01、CZ 融创 02 和 CZ 融创 03 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则，与发行人披露的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现就公司债券重大事项报告

如下： 

根据发行人 2026 年 2 月 27 日披露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

项的公告》，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如下： 

“一、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情况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房地产”、“公司”或“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新增到期未偿付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债务类型 债务人名称 债务金额 
债务期

限 

获知违约

的时间 
违约金额 违约原因 

其他有息债

务 

河南融首新创文旅

置业有限公司 
175,068,000 3.00 年 2026/2/20 175,068,000 

未按时偿还

本金 

*上述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尚未经过审计，可能与经过审计的数据存在差异，最终以经过审计
数据为准。 

二、存在失信行为的情况 

近期，公司及重要子公司新增以下 3 项失信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5）云 2801 执 6037 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景洪市人民法院 

省份 云南 

执行依据文号 （2023）云 2801 民初 6581 号 

立案时间 2025 年 9 月 10 日 

案号 （2025）云 2801 执 6037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景洪市人民法院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2023）云 2801 民初 6581 号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 

（二）（2026）沪 0105 执 11 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上海融创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省份 上海 

执行依据文号 长劳人仲（2024）办字第 1888 号 



 

 
 

立案时间 2026 年 1 月 6 日 

案号 （2026）沪 0105 执 11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长宁区劳动争议人事仲裁委员会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长劳人仲（2024）办字第 1888 号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三）（2025）云 2801 执 6043 号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 云南融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景洪市人民法院 

省份 云南 

执行依据文号 （2024）云 2801 民初 208 号 

立案时间 2025 年 9 月 11 日 

案号 （2025）云 2801 执 6043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 景洪市人民法院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2024）云 2801 民初 208 号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 

受托管理人关注到发行人上述债务逾期、失信被执行人等事项，受托管理人

提示持有人关注上述事项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上述存续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存续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存续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